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四
年
七
月
一
日
）
：

何
焯
賢

商
標
局
異
議
再
審
定
書
：
第
一
〇
七
號

請
求
人
：
W
m
.
W
r
i
g
l
e
y
 J
r
.
&
 C
o
.
，

被
請
求
人
：
大
通
行
，

請
求
人
不
服
本
局
第
三
五
五
號
異
議
審
定
書
之
審
定
事
項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四
年
七
月
九
日
）
：

何
焯
賢

商
標
局
異
議
再
審
定
書
：
第
一
〇
八
號

請
求
人
：
中
國
嶗
山
烟
廠
周
鼎
忱
，

被
請
求
人
：
英
商
頤
中
烟
草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，

請
求
人
不
服
本
局
第
三
四
九
號
異
議
審
定
書
之
審
定
事
項


